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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訴  人　雲林縣政府

代　表　人　甲○○

訴訟代理人　陳信村律師

            玄○○

                          170號

被 上訴 人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宙○○

          　壬○○○

          　癸○○

            子○○

          　丑○○

參  加  人　寅○

          　辰○

          　午○○

          　申○○

          　戌○○

          　天○○

            宇○○

　　　　　　　　　　　　　參加人共同送達代收人　宙○○

上列當事人間興建垃圾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97年11月27

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更二字第32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雲林縣BOO垃圾焚化廠開發單位達和焚化廠投標組合（領

    銜公司：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90年3月6日檢具環

    境影響說明書送請上訴人審查，上訴人於90年3月26日請審

    查委員會辦理用地現場勘驗，同年4月2日及4月23日分別舉

    行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會，並於第2次審查會作成結論：不

    須進行第2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工作，本件有條件通過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開發單位應依18項條件辦理。上訴人即於90年

    5月2日以（90）府環府字第9036009874號公告「雲林縣BOO

    垃圾焚化廠興建營運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被上

    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遭決定駁回，遂合併向原審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仍遭原審法院90年度訴字第1869號、第1904號

    裁定駁回，被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案經本院92年度裁字

    第519號裁定，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理。經

    原審法院以92年度訴更字第35號判決（下稱前判決）駁回被

    上訴人之訴；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96年度判字

    第1601號判決將原審法院前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

    理。經原審法院96年度訴更二字第32號判決（下稱原判決）

    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略以：上訴人對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所

    為審查結論，雖係由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所為專業審查，享

    有判斷餘地，惟其是否有判斷濫用情形，仍應受司法審查。

    上訴人對系爭環境影響說明書所為審查結論，顯有判斷濫用

    之情形，蓋原處分實具有下列重大瑕疵：(1)、本計畫可行性

    評估所依據基礎資料錯誤。(2)、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漏未

    調查。(3)、空氣品質現況調查位置顯然不當。(4)、生態調查

    未達法定頻率且相關調查表有隱匿、不實情形。(5)、相關民

    意調查報告之調查方法及結論均有嚴重瑕疵等情形，是以，

    原處分顯然違法，應予撤銷。爰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三、上訴人則略以：(一)、環評審查委員會所作成之審查結論，完

    全是由委員本於專業知識所為之獨立判斷，為確保判斷作成

    之獨立、正確及客觀性，應承認委員會對不確定法律概念之

    判斷，享有判斷餘地，在評價上該判斷應具有最終拘束力。

    而上訴人身為主管機關，依環境影響評估法（下稱環評法）

    之規定，應執行委員會之審查結論。(二)、況依環評法施行細

    則第43條之規定，審查結論本即可附帶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則被上訴人引述審查結論附帶之條件，主張所附帶

    條件應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與上開施行細則之規定

    ，容有未合。再者，審查結論「有條件通過開發」並不代表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開發許可」，被上訴人主張上開審查

    結論允許開發單位為焚化廠之興建，勢必造成開發場所當地

    居民之不利益，其主張顯然擴大審查結論之拘束力。(三)、依

    據經濟部水利處90年2月5日經（90）水利工字第Z00000000

    0號函及台灣省自來水公司第五區管理處90年1月20日台水五

    區工字第690號函覆意旨，系爭開發行為並未位於自來水水

    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及重要水庫集水區、保護帶或水源保護區

    ，故委員會根據上開回函進行審查，其判斷並無違法或顯然

    不當之情事。縱有瑕疵，惟系爭開發行為之設置對林內淨水

    場之水質影響及人體健康風險並未超出可容許範圍，亦即兩

    開發案可並行不悖，故應可合理推斷即使環評審查時已將淨

    水場納入評估，亦不影響其審查結論，況委員會及專家學者

    已為補正審查，基於經濟原則，應認為其瑕疵業已補正。(四)

    、系爭審查結論若遭撤銷，則系爭垃圾焚化廠即須面臨拆除

    ，社會成本過鉅，與公共利益相悖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結果，略以：(一)、系爭焚化

    廠之開發場所位於雲林縣林內鄉烏塗村，地籍資料為莿桐鄉

    新庄子段，北鄰濁水溪之林內3號堤，東為重興水利工作站

    ，土地使用分區原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部分為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地，此觀系爭垃圾焚化廠興建及營運計畫環境影響

    說明書定稿本（下稱說明書定稿本）第4-1頁至第4-4頁第4

    章之說明及位置圖自明。又前引環評作業準則第5條之附件

    二規定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應記載事項

    有30項，而開發單位於其中第4項：「是否為經飲用水水源

    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第5項：「是否位

    經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及第9項：

    「是否有保育類野生動物或珍貴稀有之植物、動物。」均勾

    選「否」，此有該份表格附於說明書定稿本可稽。然查，系

    爭垃圾焚化廠尚非位於野生動物保育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固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下稱農委會林務局）

    90年2月2日90林企字第901601530號函及上訴人90年1月31

    日90府農畜字第9005100268號函附說明書定稿本可稽。惟查

    ，農委會林務局上開函文對於系爭垃圾焚化廠所在區位是否

    有環評作業準則附件二第9項之「是否有保育類野生動物或

    珍貴稀有之植物、動物」乙節，並未表示意見，至於上訴人

    90年1月31日90府農畜字第9005100268號函則謂：「有關．

    ．第9項，因本府無資料查證，請貴公司自行或聘請專家、

    學術機關針對莿桐鄉○○○段1-60地號等32筆土地及其鄰近

    區域進行野生動物、植物資源調查後，將該調查資料送本府

    審查。」而開發單位於90年1月間進行調查結果發現該月份

    於預定廠址有農委會列入之珍貴稀有之保育類野生動物紅隼

    1隻，此有該鳥類生態調查報告及統計表附說明書定稿本可

    稽。然開發單位卻於環評作業準則附件二第9項下勾選區位

    內並無珍貴稀有之保育類動物，其記載與事實即有不合。則

    難謂環評委員所作之結論，係出於完全事實之評估，而有「

    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錯誤之資訊」之判斷瑕疵。承前所述

    ，開發單位就系爭垃圾焚化廠所在區位是否位於飲用水水源

    保護區雖有函詢經濟部水資源局，惟該局90年2月5日經（90

    ）水資二字第09000011220號函係答覆：「本開發基地經查

    位於雲林縣莿桐鄉，依據『台灣省地下水管制辦法』管制範

    圍劃分不屬於地下水管制區，惟施工期間若有取有地下水之

    情事，請依水利法相關規定申請辦理。」有該份函文附於說

    明書定稿本（附錄一）可憑。然而，不僅經濟部水資源局並

    非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之主管機關，且其函覆內容顯非針

    對系爭基地是否位在飲用水水源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

    距離加以答覆甚明；尤其依飲用水管理條例第2條、第3條及

    第5條等規定，則因如下所述，距離系爭圾垃焚化廠約1.8公

    里處有林內淨水場之規劃籌建，而自來水既為飲用水管理條

    例之飲用水，參以系爭焚化廠及林內淨水場又鄰近濁水溪水

    源圳堤區，則該焚化廠是否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及距

    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自應由開發單位向正確之主管機關

    查詢清楚，始為正辦，然其卻向非主管機關之經濟部水資源

    局查詢，所得答覆又與系爭垃圾焚化廠是否在飲用水水源水

    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無關，則其據以於環評作

    業準則第5條之附件二規定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

    制調查表第4項「是否位經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

    取水口一定距離？」之判斷依據，而逕予勾選「否」，其記

    載與事實難謂相符。上訴人雖稱系爭廠區位置不在飲用水水

    源水質保護區，因此其並未在雲林縣內劃定飲用水取水口一

    定距離云云，惟自來水既為飲用水管理條例所稱之飲用水，

    則其取水口究係何在？有無可能在其他縣市境內？並系爭焚

    化廠是否在經其他縣市或環保署劃定之飲用水取水口之一定

    距離範圍內？自應由開發單位加以查明，如未查明，上訴人

    亦有命其補正之必要，惟此部分，開發單位漏未調查，為上

    訴人所是認，則本件開發單位提出之環評作業準則附件二有

    關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應記載事項既有

    如上所述之與事實不合及不明之處，上訴人復未於程序審查

    時命其補正，則環評委員會依此錯誤及不完全之資料所為之

    審查結論，難謂合法。至於上訴人稱本件環評說明書係委由

    經中央主管機關最近連續2次評鑑合格之技術顧問機構製作

    ，因此，上訴人依環評作業準則第4條之1之規定即可免審查

    程序云云。惟查環評作業準則第4條之1係本件行政處分作成

    後，於91年10月30日所增訂，並無適用該規定之餘地，上訴

    人上開主張，並非可採。(二)、又行為時環評作業準則第6條

    附件三規定說明書應記載事項及審查要件共規定12項，其中

    第6項明定應記載：「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

    畫及環境現況。」並其審查要件明定：「開發行為可能影響

    之各種相關計畫，如附表五。環境現況：1、依附表六之規

    定作業，．．．。」而附表五則規定環評說明書應記載開發

    行為半徑10公里範圍內可能影響之各種相關計畫（包含規劃

    中、施工中及已完成之各計畫）。經查，經濟部為因應解決

    南投、雲林、彰化、嘉義等地區自來水之供水調配、並解決

    自來水公司抽取該地區部分鄉鎮地下水遭受污染（含砷、硝

    酸鹽氮等）問題及防止地盤下陷之功能，以及防止烏腳病之

    發生，擬具「集集攔河堰下游自來水工程計畫」規劃於雲林

    縣林內鄉烏塗村興建林內淨水場。先由自來水公司於88年3

    月22日檢附集集攔河堰下游自來水工程計畫及林內淨水場工

    程開發計畫，函請上訴人審議，俾使辦理林內淨水場用地變

    更使用編定事宜。上訴人除於88年4月1日將該二計畫函轉當

    時台灣省政府審議外，上訴人所屬建設局、民政局、環保局

    等相關機關並於同年5月6日會同前往現場勘查。嗣經內政部

    於89年8月14日依區域計畫法第15條之1許可林內淨水場開發

    計畫用地，上訴人於同年12月29日函准自來水公司申辦用地

    辦理變更事宜。而「集集攔河堰下游自來水工程計畫」復經

    經濟部將該計畫陳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89年9月29日

    、12月7日及90年3月26日邀集行政院第五組、主計處、公共

    工程委員會、環保署、經濟部國營會、經濟部水資源局、經

    濟部水利處及自來水公司等單位集會研商並估算計畫總經費

    為新台幣（下同）39.4億元及中央與自來水公司之經費分擔

    比例，報請行政院原則同意照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審查結

    果優先辦理等情，分別有88年5月6日集集攔河堰下游自來水

    工程開發計畫審查會勘紀錄、上訴人89年12月29日89府地用

    字第8907105896號函、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90年5月30日

    總（90）字第02516號函及行政院90年7月11日台90經字第03

    4438號函附卷可稽，堪信為實。(三)、本件上訴人係於90年3

    月間收到系爭開發計畫之投標廠商（達和焚化廠投標組合）

    所提出之林內焚化廠興建計畫，包括「資格投標書」、「興

    建營運計畫書」及「環境影響說明書」等投標文件，足認上

    訴人於審查時即已知悉該廠商焚化廠預定廠址在林內鄉烏塗

    村。然承前所述，上訴人既於88年5月6日即已會同自來水公

    司及該縣環保局等相關單位前往同位於林內鄉烏塗村之集集

    攔河堰下游自來水工程計畫及林內淨水場工程計畫（下稱林

    內淨水場工程計畫）地點進行勘查，嗣經內政部於89年8月

    14日依區域計畫法第15條之1許可林內淨水場開發計畫用地

    後，上訴人於89年12月29日函准林內淨水場工程計畫辦理分

    區及用地變更編定事宜，衡諸上開林內淨水場之興建乃報經

    行政院同意之計畫，復經上訴人准予用地變更以資配合，上

    訴人就此重大建設應無不知之理，而該淨水場與系爭焚化廠

    相距僅1公里餘，復有被上訴人提出而上訴人所不爭之相對

    位置圖附本院卷可參，足見林內淨水場顯係前述環評說明書

    所應記載開發行為半徑10公里範圍內可能影響之規劃中之計

    畫，洵堪認定。上訴人一再辯稱林內淨水場計畫於進行環境

    影響評估說明書之審查時尚未定案云云，顯然悖離事實。查

    上訴人對該淨水場之用地變更既參與其事，則其對於取水口

    、導水管及部分送水管均在施工中之林內淨水場計畫位置與

    系爭開發行為之開發基地位置僅相距1公里餘之事實，應知

    之甚詳。而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既為開發

    單位依行為時環評法第6條第6款應於環境影響說明書記載之

    事項，並且所謂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又包含規畫中

    之計畫，則開發單位就上訴人轄區內位在系爭焚化廠週邊之

    規畫中計畫應善盡調查義務，惟開發單位並未為之，此觀說

    明書定稿本均未述及，即甚明瞭，上訴人訴稱林內淨水場計

    畫當時尚未經核定，開發單位無從蒐集該資訊云云，難予採

    取。另衡諸林內淨水場位在系爭焚化廠南方，為上訴人所不

    爭，而系爭焚化廠所在區域自秋季9月份起至春季4月份止盛

    行北風，有說明書定稿本可參，換言之，上開露天式之林內

    淨水場全年有8個月係處在系爭焚化廠之下風處，上訴人亦

    自承其之所以未依規定在上風處測定空氣品質，係因為考量

    該地區盛行北風，污染物最大著地濃度點位在廠址南向方位

    等語；則系爭焚化場對其南方之林內淨水場而言，自屬影響

    重大之開發行為；尤其林內淨水場也是耗費鉅資，帶有前述

    為解決南投、雲林、彰化、嘉義等地區自來水之供水調配、

    並解決自來水公司抽取該地區部分鄉鎮地下水遭受污染（含

    砷、硝酸鹽氮等）問題及防止地盤下陷之功能，以及防止烏

    腳病之發生等任務，然於其上風處鄰近濁水溪地區竟又要設

    置屬污染源之垃圾焚化廠，則該焚化廠對林內淨水場上開任

    務的達成，有無妨礙？斥資興建淨水場供應當地居民乾淨飲

    用水之目的，是否反難實現？祇要以當地居民自居考量，均

    同感疑惑，則此二計畫彼此間有無衝突？如何並存？如何釋

    民所疑？開發單位及主管機關自應將該訊息依法揭露於說明

    書，提交環評委員會審慎評估。然而，不僅開發單位未曾就

    上訴人轄區內規畫中之相關計畫加以瞭解，以致未將林內淨

    水場之計畫於說明書揭露，此外，上訴人復未於程序審查時

    命其補正，則環評委員於審查開發單位所提出之系爭開發計

    畫時，顯未慮及系爭開發計畫與同位在烏塗村之林內淨水場

    僅相距1公里餘之情況，及時要求開發廠商對該焚化廠廠址

    是否適宜及對林內淨水場可能之影響切實加以評估；且未主

    動與經濟部水利處或自來水公司聯繫溝通，深入評估系爭開

    發行為之排氣落塵對林內淨水場水質可能造成之影響；此外

    ，上訴人就此部分亦未辦理現場勘查，使環評委員實地瞭解

    相關區位及現況，俾為必要之考量，致該環評委員會逕行認

    定系爭開發行為對環境並無重大影響，而作成「有條件通過

    環境影響評估，且不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審查

    結論，審視該審查結論附帶之18個條件，無一與林內淨水場

    有關，足見環評委員所作之結論，顯出自未能完全評估事實

    ，而有「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錯誤之資訊」之判斷瑕疵。

    監察院91年3月22日（91）院台內字第0911900179號函亦同

    此見解，有該函文附原審92年度訴更字第35號卷可資參照。

    (四)、系爭開發行為之落塵排氣可能影響之範圍，非僅止於系

    爭開發行為對林內淨水場之水質影響，是否有害當地居民健

    康安全，尚包括此一水質影響是否將對當地自然環境及水域

    經營造成不可復原之衝擊。再者，上開「施工前健康風險評

    估報告」係在執行系爭審查結論之附帶條件第6項：「本計

    畫開發單位應於施工前及運轉後針對鄰近村里完成健康風險

    評估，．．．。」此觀原審法院卷附該報告摘要之記載即明

    ，其即非針對系爭垃圾焚化廠之開發行為是否對環境有重大

    影響之虞而應否續行第二階段環評之綜合審查意見。況且，

    依行為時「雲林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

    第1條、第3條及第8條規定，有關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審查委

    員會，應由委員23人組成，其中學術專家應有16人，而會議

    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

    決議。然上訴人就上開「施工前健康風險評估報告」係另聘

    11位學者專家擔任「健康風險評估委員」，且於91年5月16

    日就該報告進行審查者，其中同時具有上訴人遴聘環評委員

    身分者僅有8位（即林啟文、謝祝欽、賴俊雄、洪肇嘉、盧

    重興、高志明等6位教授及上訴人所屬人員顏嘉賢局長、葉

    琮裕組長2人），此有上訴人就上開報告敦聘審查人員之名

    單、審查會簽到簿及上訴人遴聘任期自91年3月15日至93年3

    月14日之環評委員名單可資對照。足見上訴人91年5月16日

    針對上開「施工前健康風險評估報告」召集之審查會，亦不

    符合前述有關環評委員審查環境影響說明書應有過半數出席

    之要件，自非可取代環評審查委員會之審查。故上訴人稱該

    縣環評委員會未能考量系爭開發行為排氣落塵對林內淨水場

    可能之影響，或有瑕疵，亦因上開「施工前健康風險評估報

    告」之審查通過而得補正云云，洵非可採。同理，上訴人所

    稱自來水公司亦另委託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進

    行「雲林縣BOO垃圾焚化廠興建對林內淨水場水質影響評估

    」報告，亦未經依法組成之環評委員審查，自難以之補正系

    爭審查結論之瑕疵。(五)、至於臺灣雲林地方院94年度訴字第

    44號判決與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4年度矚上訴字第1182號

    判決，認為上訴人有條件審查通過本件環境影響評估尚無違

    法，無非是以本件達和投標組合確實有就本焚化廠基地，是

    否位於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向有關單位查詢，並且

    均獲得未認為林內淨水廠之設置，將使本焚化廠成為環境敏

    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之答覆云云為據。惟查，行政法院可

    就行政行為合法與否自行調查事實，不受刑事法院之拘束。

    本件開發單位就系爭焚化廠是否「位經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

    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之問題，並非向飲用水管理

    條例之主管機關，而係誤向經濟部水資源局詢問，該局之答

    覆內容又與問題無關；尤其開發單位並未將距離系爭焚化廠

    約1公里餘之林內淨水場依法揭露於環評說明書，凡此均使

    該縣環評委員會未能考量上情及系爭開發行為對林內淨水場

    可能之影響，而作成「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且不須進

    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審查結論，上訴人遽予公告，

    自有瑕疵。上開刑事判決未見及此，所為之上開見解，不能

    拘束原審法院。況且上開刑事判決主要係在調查上訴人前任

    縣長張榮味及環保局長顏嘉賢就通過系爭環境影響評估有無

    涉及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核與本件係在審查上訴人系爭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合法

    與否，構成要件不同，自難憑該刑事判決主張本件審查結論

    必定合法。(六)、上訴人雖又稱本件審查結論縱有瑕疵，惟其

    既附有條件，倘如當地居民以後受有損害，可循環評法第23

    條第8項之規定尋求救濟云云。惟查，環評法第17條固規定

    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

    論，切實執行；及同法第23條第8項訂有受害人民得告知主

    管機關有關開發單位之違規行為等規定。然而，環評法之所

    以將環評程序分為第一階段之書面審查程序及第二階段之實

    質審查程序，無非係對開發行為對環境可能產生之影響包括

    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

    影響之程度及範圍，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

    、分析及評定，提出環境管理計畫，並公開說明及審查，預

    為分析規劃，確保開發行為能與環境相容，使環境生態能永

    續發展，避免環境因擅加開發而遭到難以回復之破壞，進而

    損害賴此環境生存之當地居民生命、健康及財產權。此種機

    制與開發行為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後是否有依法執行者，係屬

    二事，並無後者可以取代前者之餘地。再者，第一階段書面

    審查作成不須進行第二階段環評實質審查之結論，如屬違法

    而予以撤銷，僅是回歸至環評第一階段重為審查之程序，不

    代表已完成之工程不當然因此必須立刻拆除，換言之，必須

    最終依法審查之結果為不應開發，方生應否拆除之問題。況

    即便最終審查之結果為不應開發，乃依法行政之當然結果，

    要難因為焚化廠已幾近完工之既成事實，即使之免受環評法

    之規範，而可就地合法，架空環評法所設定保護環境之公益

    目的，如此反而有害公益。上訴人訴稱本件審查結論如遭認

    定為違法，則系爭已幾近完工之焚化廠即須遭到拆除，對公

    益有重大損害云云，洵有誤解，並非可取。(七)、綜上所述，

    系爭開發行為是否對環境無重大影響而無須繼續進行第二階

    段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既有未充分斟酌相關事項而出於錯誤

    之事實認定或錯誤資訊之判斷而有違法，訴願決定未予糾正

    而為不受理之決定，亦有未合。被上訴人起訴意旨求為撤銷

    ，為有理由，爰由原審法院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予撤銷，

    由上訴人另為適法之處分，以資適法，因而將訴願決定及原

    處分均予撤銷。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於法尚無違誤。上訴意旨仍執前詞並主張略

    以：(一)、被上訴人等雖居住於雲林縣林內鄉只就事實上有可

    能被侵害之虞，然非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人，被上訴人等人並

    非適格之當事人，原判決就此項抗辯未於判決內記載不足採

    取及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是否為適格之當事人，於理由欄

    內記載其不適用本院95年判字第211號判例法律上之意見，

    顯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二)、本件焚化爐之興建依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23條及第27條之規

    定具有公益性質，以科學之方法解決雲林縣內及鄰近鄉鎮垃

    圾之處理，因實際工程進度已達98.75%，僅待稍加整理即可

    開工營運，如未能開發對公共利益顯相違背，故本件應適用

    情況裁決，裁判以維護公共利益為防禦之方法，而原判決就

    上訴人主張之此項防禦方法亦有載明，但未見判決理由內詳

    予說明不足採取之法律上意見，而遽予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

    定，顯有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三)、由專家學者組成之環境

    影響評估委員會，是依據專業技術所為之獨立評鑑認無進行

    第2階段環評之必要，以現今焚化爐之興建環境評估委員會

    大都未進行第2階段環評，而此為專業審酌之意見，評估程

    序皆屬合法，故如確有進行第2次環境評估之必要，或因本

    案垃圾焚化爐興建受有將來之損害仍可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23條之規定以資救濟，故本件BOO垃圾焚化爐環境影響說明

    書審查結論之程序自屬合法，從而原處分程序既為合法，訴

    願決定不予受理被上訴人之訴願，於法尚非有違，原判決遽

    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撤銷，顯有適用法則錯誤之違背法令。

    (四)、本件依當時環境評估委員所為實質上之審查為有條件通

    過，既已判定不必作為第2階段之環境影響評估，則依環評

    法之程序主管機關即上訴人自應以專家、學者之意見進行公

    告程序，則此公告於法律上之程序尚無不合，原判決誤認上

    訴人基於主管機關所進行之公告程序有實體上之瑕疵而撤銷

    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似忽略上訴人已就程序上之公告行為且

    依程序由委員會就環境評估作實質上之審查並非違法之行政

    處分，原判決適用法令顯有錯誤。(五)、原處分之作成係針對

    環評審查結論之高度專業性判斷及「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

    之判斷，依司法院釋字第553號解釋之意旨，其司法審查之

    密度即與單純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裁量審查有所差異，從而原

    判決逕行介入實質專業性之認定，顯與上開司法院解釋意旨

    不合，原判決有違背法令。(六)、本案環境評估之時間約於89

    年90年間，審查時間為90年，當時已由專業之人員進行專業

    審查，上訴人基於尊重專業意見依環評法之規定就有條件之

    審查通過予以公告程序上洵無不合，如後續發現有缺漏或未

    足，尚可做環評法規定設計機制予以補足此為程序合法使然

    ，實質上仍可做環評法後續補救，則公告並非違法甚明，原

    判決未適用環評法第18條之規定駁回被上訴人之訴，判決洵

    有不適用法規之違背法令等語。然查：(一)、原判決已就被上

    訴人是否具有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之訴訟權能，詳予敘明系爭

    上訴人90年5月2日（90）府環府字第90360009874號函公告

    之「雲林縣BOO垃圾焚化廠興建營運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審查結論所依據之環評法第7條及第8條既屬保障開發行為當

    地居民生命、身體及財產權益不因開發行為而遭受顯著不利

    益影響之保護規範，是當地居民如主張上訴人上開審查結論

    有損害及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可能，而提起撤銷訴訟，其即

    具有訴訟權能，而非單純之民眾訴訟。況且，上訴人上開審

    查結果又如前述為行政處分之性質，不僅對於開發單位具有

    效力，亦對當地居民產生法律上之效果，則當地居民自為該

    行政處分效力所及之人，其提起之撤銷訴訟自係屬於對於現

    實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有所主張，與本院59年判字第211號判

    例所稱恐將來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有受有損害，預先求為救

    濟之情形，並不相同。被上訴人係居住於系爭垃圾焚化廠所

    在地之居民，而於系爭環評程序中，於距系爭垃圾焚化廠約

    1.8公里處又有被上訴人等人賴以飲水之林內淨水場，為上

    訴人所不爭，復有監察院91年3月22日（91）院台內字第091

    1900179號函及立法院決議文附該院92年度訴更字第35號案

    卷（第1卷第99至106頁、第59、60頁）可稽。則被上訴人主

    張渠等現實之生命、身體及財產權益將因上訴人上開毋庸進

    行第二階段實質環評程序之審查結論而有受到損害之可能，

    即非無據。是被上訴人具有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之訴訟權能，

    洵堪認定。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不具訴訟權能，其訴欠缺權

    利保護必要云云，尚不足採等情。自難謂原判決就上訴人抗

    辯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是否為適格之當事人，及不適用本

    院95年判字第211號判例乙節，有何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二)、依行政訴訟法第198條規定，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為情

    況判決之要件為：1.原處分或決定違法。2.原處分或決定之

    撤銷或變更於公益有重大損害。3.經斟酌原告所受損害、賠

    償程度、防止方法及其他一切情事，得駁回原告之訴，以免

    撤銷或變更原處分，致顯與公益相違背。茲上訴人於原審固

    曾主張如原審法院撤銷原處分，將使社會公益受有重大損害

    ，相較於被上訴人等未發生具體損害，且有其他損害防止之

    方法，應認撤銷原處分顯於社會公益相違背，而應為情況判

    決駁回被上訴人之訴。惟查原判決業已審認第一階段書面審

    查作成不須進行第二階段環評實質審查之結論，如屬違法而

    予以撤銷，僅是回歸至環評第一階段重為審查之程序，不代

    表已完成之工程不當然因此必須立刻拆除，換言之，必須最

    終依法審查之結果為不應開發，方生應否拆除之問題。況即

    便最終審查之結果為不應開發，乃依法行政之當然結果，要

    難因為焚化廠已幾近完工之既成事實，即使之免受環評法之

    規範，而可就地合法，架空環評法所設定保護環境之公益目

    的，如此反而有害公益。上訴人訴稱本件審查結論如遭認定

    為違法，則系爭已幾近完工之焚化廠即須遭到拆除，對公益

    有重大損害云云，洵有誤解，並非可取等情。則原判決已明

    確詳述不為情況判決之理由甚明。(三)、環評法第17條固規定

    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

    論，切實執行；及同法第23條第8項訂有受害人民得告知主

    管機關有關開發單位之違規行為等規定。然而，環評法之所

    以將環評程序分為第一階段之書面審查程序及第二階段之實

    質審查程序，無非係對開發行為對環境可能產生之影響包括

    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

    影響之程度及範圍，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

    、分析及評定，提出環境管理計畫，並公開說明及審查，預

    為分析規劃，確保開發行為能與環境相容，使環境生態能永

    續發展，避免環境因擅加開發而遭到難以回復之破壞，進而

    損害賴此環境生存之當地居民生命、健康及財產權。此種機

    制與開發行為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後是否有依法執行者，係屬

    二事，並無後者可以取代前者之餘地，有如前述。是上訴人

    主張系爭焚化爐之興建，依據專業技術所為之獨立評鑑認無

    進行第2階段環評之必要，評估程序皆屬合法，故如確有進

    行第2次環境評估之必要，或因本案垃圾焚化爐興建受有將

    來之損害仍可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23條之規定以資救濟，尚

    不足採。(四)、按不確定法律概念所涉及之事項，倘若具有高

    度之屬人性、專業性、經驗性之專業判斷，例如國家考試之

    評分、學生成績之評定、計畫性政策之決定、公務員能力之

    評價、獨立專家委員會之判斷、專門科技事項、行政上之預

    測決定或風險評估等，宜認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之決定，有

    判斷餘地。但如行政機關之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

    ，應認得由法院為司法審查。而本件行為時環評法第5條規

    定，所有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須依同法第6條、

    第7條規定由開發單位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送交環評主管機

    關審查，據以研判是否「有重大環境影響之虞」，決定是否

    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換言之，第一階段環境影

    響評估程序多僅是「書面審查」程序，真正的環境影響評估

    程序始於第二階段。因此，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實負

    有過濾對環境是否有重大影響之虞的任務。主管機關進行之

    第一階段環評原則上既係針對開發單位提出之環境影響說明

    書作書面審查，則開發單位就該說明書即應恪遵法規之規定

    詳實記載，提交審查委員會判斷，否則如審查委員會依據有

    重大缺漏之說明書所為之判斷，即非根據正確之基礎資料為

    完全之評估，其判斷即有「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錯誤之資

    訊」之瑕疵。從而，原審法院就本件為司法審查，尚難認有

    違司法院釋字第553號解釋之意旨。(五)、末查原判決就本件

    爭點即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認為審查結論允許開發單位為焚

    化廠之興建，勢必造成開發場所當地居民之不利益，其主張

    顯然擴大審查結論之拘束力；委員會審查縱有瑕疵，委員會

    及專家學者已為補正審查，基於經濟原則，應認為其瑕疵業

    已補正；審查結論若遭撤銷，則系爭垃圾焚化廠即須面臨拆

    除，社會成本過鉅，與公共利益相悖各節，為不可採等情，

    明確詳述其得心證之理由，有如前述。並與前開行為時環評

    法等法令規定及解釋意旨要無不合，尚無判決不適用法規或

    適用不當之違法；亦難謂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縱原審雖

    有未於判決中加以論斷者，惟尚不影響於判決之結果，與所

    謂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當。至於上訴人其餘訴稱各

    節，乃上訴人以其對法律上見解之歧異，就原審取捨證據、

    認定事實、法律適用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均無可採

    。綜上所述，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誤，求予廢棄，難認有

    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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